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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13部门
关于印发《关于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的

若干措施》的通知
渝发改工业〔2020〕1091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，两江新区、重庆高新区、万盛经开

区管委会，市级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为稳定和扩大我市汽车消费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关于稳

定和扩大汽车消费的若干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照此执行。

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重庆市科学技术局

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重庆市公安局

重庆市财政局

重庆市生态环境局

重庆市交通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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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商务委员会

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

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

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

2020 年 7 月 2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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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的若干措施

为了贯彻落实国家《关于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若干措施的通

知》（发改产业〔2020〕684号）要求，以及贯彻落实全市汽车

摩托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议精神，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

响，促进汽车消费，稳定我市汽车产业发展，特制定以下措施。

一、加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

（一）落实国家新能源汽车购置相关财税支持政策。贯彻落实

《关于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有关政策的公告》（2020年第

21号）要求，对列入《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》

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，政策有效期延长至 2022年 12月

31日。（重庆市税务局、市经济信息委、市财政局按职责分工负

责）

（二）按年度实施支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政策措施。加

快新能源汽车在巡游出租车、网约出租车、驾考（驾培）车、公

交车、公务用车等公共领域的推广应用和试点示范；鼓励生产企

业出台相关促销政策，引导我市个人用户购买使用新能源汽车。

持续优化新能源汽车使用环境。（市经济信息委、市财政局、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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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交通局、市公安局、市国资委、市机

关事务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三）加快充电桩建设。继续执行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补贴，

对全市范围内满足单站装机功率和桩数有关条件的公用和专用

直流充电设施给予 400 元/千瓦的建设补贴；对满足单站装机功

率和桩数有关条件的党政机关及其所属公共机构内部停车场非

经营性专用交流充电设施给予 100 元/千瓦的建设补贴。（市发

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、市经济信息委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二、优化机动车注册服务

（四）放开车驾管社会服务站申请主体，除原有规定的申请

主体外，我市机动车生产企业可根据自身需要申请设立车驾管社

会服务站。对连续居住未满六个月，无法提供居住证明的市外人

员，可凭公安机关出具的暂住登记凭证办理车辆注册登记业务。

（市公安局）

三、畅通二手车流通交易

（五）促进二手车流通交易，带动新车消费。自 2020 年 5

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，从事二手车经销的纳税人销售其

收购的二手车，由原按照简易办法依 3%征收率减按 2%征收增

值税，改为减按 0.5%征收增值税。继续落实全面取消二手车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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迁政策，除国家要求淘汰的黄标车以外，对符合国家在用机动车

排放和安全标准，在环保定期检验有效期和年检有效期内的二手

车均可办理迁入手续。开展二手车诚信放心消费活动，鼓励二手

车经销商推行“每车必检”“三包一送”“二手车放心购”等，

构建完善的二手车诚信经营体系。（市商务委、重庆市税务局、

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公安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四、加大汽车消费金融服务力度

（六）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汽车金融产品和服务，优化汽车消

费贷款办理流程，在符合政策要求及风险可控前提下，通过适当

下调首付比例，合理下调汽车消费贷款利率，延长还款期限等方

式，加大对汽车个人消费信贷支持力度，持续释放汽车消费潜力。

（人行重庆营业部、重庆银保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五、调整国六排放标准实施有关要求

（七）贯彻落实国家关于调整轻型汽车国六排放标准实施有

关要求。轻型汽车国六排放标准颗粒物数量限值生产过渡期截止

时间，由 2020 年 7 月 1 日前调整为 2021 年 1 月 1 日前；除 2019

年 7 月 1 日已在我市提前执行国六排放标准的轻型汽油车外，对

2020 年 7 月 1 日前生产、进口的其他国五排放标准轻型汽车，

在 2021 年 1 月 1 日前允许在我市销售和注册登记。（市生态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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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局、市公安局、市经济信息委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六、加快淘汰报废老旧柴油车

（八）淘汰老旧柴油车。按照《重庆市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

战暨交通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方案》要求，推进货运、客运柴油车专

项淘汰治理工作，引导老旧柴油车淘汰更新，2020年淘汰老旧柴

油车 1万辆以上。（市生态环境局、市交通局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（九）实施部分路段高排放车辆限行。按照《重庆市大气污

染防治条例》《重庆市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（2018—2020

年）》（渝委发〔2018〕28 号）要求，自 2020 年 6 月 20日起，

分时段分路段对国家第一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及以下的汽油车、

国家第三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及以下的柴油货车限制通行，引导

高排放车辆淘汰更新。（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公安局、市交通局按

职责分工负责）

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2023 年 12 月 31 日截止。本文

件中有明确施行期限或其他文件另有规定的除外。本措施将根据

疫情防控需要适时调整。


